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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1.整个的破产程序中可以上诉的裁定

只有：（1）不予受理；（2）驳回申请。 2.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3.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

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

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对于继续履行，产生的债

务属于共益债务，而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需要经过

法院的许可。 对于解除合同，可以主动提出解除；视为解除

的情形：一是在2个月内没有通知对方；二是对方催告了，但

是在30日内没有作出表示；三是要求对方履行，但是没有按

照对方的要求提供担保；对方因为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是可

以申报债权的。 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

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5.管理人由人

民法院指定，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

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员的报酬是由人民法院确定的。 

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

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

中介机构担任。 6.管理人的职责（P196） 7.在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实施某些行为时，应当经人民法院许

可（P197）。 8.撤销权（P199）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1年

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撤销： （1）无偿转让财产的； （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



格进行交易的； （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

的； （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5）放弃债权的。

9.个别清偿的撤销（P201）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

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

产受益的除外。 10.债务人的无效行为（P201） （1）为逃避

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

债务的 11.其他由管理人依法处理的债务人财产（P203） （1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

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2）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

产，管理人应当追回。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

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

“管理人”取回。 12.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